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

场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嘉

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现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

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

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

权益登记日（权益登记日为 2021年 4月 21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

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大会表决票送达起止时间从 2021年 4月 21日起，至 2021年 5月 20

日 17：00 止（送达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21年 5月 21日在本基金的托管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源泰律师

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参加本次大会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共计

6,000,139,271.00 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52.13%，其中同意的份额为：

6,000,139,271.00份，占出席大会份额的 100%，反对的份额为 0份，弃权的份额为 0份。

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10000 元，律师费 40000 元，合计 50000 元，由基金管理人

承担。 

二、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

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1年 5月 2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嘉

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终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

该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 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

案。 

三、 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1、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并公告之日（2021 年 5 月 22 日）起，本基金即进入清算程序，

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提出的申购、赎回、转托管、定期定额投资和基金转换

等业务的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基金销售服务



费、增值服务费。 

2、基金资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

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资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①基金清算小组成立后，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②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③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④制作清算报告。 

⑤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

见书。 

⑥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⑦对基金财产进行分配。 

4、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资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

基金资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5、基金资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①支付清算费用； 

②交纳所欠税款； 

③清偿基金债务； 

④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资产未按前款①、②、③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基金缴存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结算备付金和交易席位保证金

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行调整后方可收回。 

为保障剩余资产分配的及时性，经本管理人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协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资产分配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红利支付接口完成。 

  

四、备查文件 

1、《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5月 22日 

 


















